泗政字〔2026〕19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泗水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泗水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

2026年3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科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泗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要求，参考我县近年土地供需情况并结合2026年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形势预测，制定本计划。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及结构

2026年度全县国有建设用地拟供应总量88.80公顷，其中住宅用地42.61公顷，商服用地4.13公顷，工矿用地15.13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20公顷，交通运输用地25.73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布局

根据《泗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城市空间功能布局的要求，结合我县人口结构状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2026年继续落实“增存挂钩”机制，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开发区、工业园区项目及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二、土地供应政策导向

（一）引导支持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低效用地，鼓励利用未利用土地，适当提高容积率标准，鼓励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引导地上地下空间深度开发利用。优先保证具有高效节能、高附加值、高辐射力优势产业的用地供应。严格执行《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24年版），全面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支持产业集聚区和功能区发展，重点支持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用地供应，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决定性作用，保障公共设施土地供应。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0〕3号）精神，有序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坚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制度，加强土地供应条件及交易过程监管，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制度。继续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供应，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完善城市综合功能。

（三）强化土地供应和管理制度，保障宏观政策落实。继续实行有保有压的供地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工业项目用地标准化供应”等产业发展政策，统筹相关产业用地。重点支持城市更新、医疗、养老等政策实施，支持产业、惠民工程用地，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四）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对商品房建设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快优质地块规划出让，原则上按照高品质住宅标准进行建设，在优化容积率、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打造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五）合理控制房地产用地供应节奏。要依据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存量房地产用地、市场需求分类调控，合理控制住宅用地的供应量。要加大存量房地产用地盘活，按照“盘活多少、供应多少”的原则，根据本年度内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包括竣工和收回)动态确定其新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上限。

三、保障措施

（一）积极介入，高效服务。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科学组织实施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年度民生工程用地、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提前介入，跟踪服务，全面保障，合理压缩工作时限，提高土地处置效率。

（二）部门配合，通力协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等相关部门要按照泗水县节约集约用地共同责任机制要求，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组织做好计划实施工作。根据市场形势变化，需在年中调整供应计划的，应及时按规定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本供应计划将通过泗水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sishui.gov.cn/col/col17474/index.html）向社会公示。

附件：1.泗水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3.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4.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明细表

附件1
泗水县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县市区
	总量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其他用地

	泗水县
	88.80
	42.61
	4.13
	15.13
	0
	1.20
	25.73
	0
	0


附件2

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6年度全县住宅用地计划供应总量42.61公顷，其中产权住宅用地42.61公顷（商品住宅用地42.61公顷，共有产权住宅用地无供应计划），租赁住宅用地和其他住宅用地均无供应计划。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在区域分布上，泗河街道计划供应3宗，面积12.17公顷；济河街道计划供应2宗，面积13.22公顷；金庄镇计划供应2宗，面积10.64公顷；济河街道、金庄镇计划供应1宗，面积6.58公顷。

三、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方面。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发展改革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等相关部门按照泗水县节约集约用地共同责任机制要求，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共同组织做好计划实施工作。加强住宅用地市场分析和预判，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住宅用地市场理性竞争，促进住宅用地供应市场稳定。

（二）规划编制方面。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在保障总体用地结构均衡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住和公共设施用地规模和比例。

本供应计划将通过泗水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sishui.gov.cn/col/col17474/index.html）向社会公示。

附件3
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县市区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商品住宅

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
	小计
	

	泗水县
	42.61
	42.61
	0
	42.61
	0
	0
	0
	0


附件4
泗水县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明细表
单位：公顷、亿元
	地块序号
	位置（乡镇、路）
	地块
面积
	土地来源
	目前权属类型
	土地用途（工业、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服务、交通运输、水域水利设施、特殊用地等）
	拟供地

时间
	拟供地方式（挂牌、协议、划拨、租赁）
	预计

出让

起始价
	备注

	
	
	
	存量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集体建设用地面积
	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1
	圣华路西、原汇川
	6.5873
	6.5873
	0
	0
	6.5873
	住宅用地
	2026年

6月
	挂牌
	1.7786
	

	2
	泉通路以南、原圣鲁制药
	2.7160
	2.7160
	0
	0
	2.7160
	住宅用地
	2026年

6月
	挂牌
	0.7334
	

	3
	古城路北、健康路西
	2.9840
	2.9840
	0
	2.0311
	0.9529
	住宅用地
	2026年

9月
	挂牌
	0.7162
	

	4
	幸福里西
	6.4680
	6.2013
	0.2667
	0
	6.2013
	住宅用地
	2026年12月
	挂牌
	1.7230
	

	5
	327以北、圣源大道以东
	4.2407
	4.2407
	0
	0
	0
	住宅用地
	2026年

9月
	挂牌
	1.1450
	

	6
	327以北、圣源大道以东
	6.5800
	6.5800
	0
	0
	0
	住宅用地
	2026年12月
	挂牌
	1.7766
	

	7
	圣华路西、泉济路南
	6.6240
	6.6240
	0
	0
	6.6240
	住宅用地
	2026年12月
	挂牌
	1.7885
	

	8
	金庄镇东音义村
	6.3813
	5.7880
	0.5933
	5.7880
	0
	住宅用地
	2026年12月
	挂牌
	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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